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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消息政策内幕消息政策内幕消息政策内幕消息政策    

（根据本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1 日董事会决议采纳） 

    

1. 1. 1. 1. 宗旨宗旨宗旨宗旨        

 

本公司致力于： 

 

(a) 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联交所联交所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上市规上市规上市规上市规

则则则则》」）、《证券及期货条例》（「证券及期货条例证券及期货条例证券及期货条例证券及期货条例」）及有关披露内幕消息

（「内幕消息内幕消息内幕消息内幕消息」，定义见下文）的其他监管规定； 

 

(b) 避免不平均、不慎或选择性发布内幕消息；及 

 

(c) 确保股东及公众获得有关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统称「本集团集团集团集团」）的业务及财务状

况的全面、准确及适时消息或资料。 

 

本政策旨在向本集团之董事、高级人员及所有相关雇员提供指引，以确保根据相关适用

法例及规则发布内幕消息。「相关雇员」一词指本集团之雇员因其岗位或职责而有可能

拥有未公开之内幕消息。 

 

2.2.2.2. 内幕消息之定义内幕消息之定义内幕消息之定义内幕消息之定义  

 

《证券及期货条例》订明，「内幕消息」指有关一家上市法团而符合以下说明之信息： 

 

(a) 关于： 

(i) 该上市法团； 

(ii) 该上市法团之股东或高级人员；或 

(iii) 该上市法团之上市证券之或该等证券之衍生工具；及 

 

(b) 并非普遍为惯常（或相当可能会）进行该上市法团的上市证券交易之人士所知，但

该等信息如普遍为他们所知，则相当可能会对该等证券之价格造成重大影响。 

 

内幕消息之定义与《证券及期货条例》第245条在适用于内幕交易之情况下采用之「有关

消息」之定义相同。 

 

内幕消息的例子（惟不能尽录）载列于附录内。 

 

 



3. 3. 3. 3. 内幕消息之公布内幕消息之公布内幕消息之公布内幕消息之公布  

 

(i) 本公司及/或高级人员必须在合理切实可行范围内向公众披露内幕消息（除获以下

第8项之豁免及宽免）。 

 

(ii) 本公司董事会应采取合理措施将内幕消息及有关公布（如适用）保密，直至公开

刊发为止。  

 

(iii) 所有内幕消息均须严格保密。 

 

(iv) 披露方式须使公众平等、适时及有效地取得消息，如于联交所之电子登载系统及

本公司之网站刊登。 

 

4. 4. 4. 4. 董事及高级人员责任董事及高级人员责任董事及高级人员责任董事及高级人员责任        

 

每位董事、经理或秘书或参与管理本公司之任何其他人员必须不时采取所有合理措施，

确保本公司已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本公司违反披露要求。 

 

5. 5. 5. 5. 限制分享未被公开之资料限制分享未被公开之资料限制分享未被公开之资料限制分享未被公开之资料        

 

一般而言，雇员或董事不可与外界人士披露、商讨或分享（惟与本集团有保密责任之顾

问（例如：律师、审计师及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IVA部所容许之其他类别人士）

有关并未被公开予公众之本公司股价敏感资料。 

 

6. 6. 6. 6. 谣传之处理谣传之处理谣传之处理谣传之处理        

 

若公众出现谣传，应向本公司董事会提出关注，以评估公众披露是否必须。 

  

7. 7. 7. 7. 非故意之选择性披露非故意之选择性披露非故意之选择性披露非故意之选择性披露    

 

若董事或雇员发现任何未被公开之股价敏感资料外泄，而该资料可能属于内幕消息类别，

应即时通知本公司集团总经理，彼将相应地向本公司主席汇报。如果确定发生该非故意

之选择性披露，本公司将迅速地向公众作出全面披露。 

 

8. 8. 8. 8. 豁免及宽免披露内幕消息豁免及宽免披露内幕消息豁免及宽免披露内幕消息豁免及宽免披露内幕消息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IVA部，如情况属于以下任何一项安全港条文，则本公司不

须披露该内幕消息： 

  

(i) 作出披露属成文法则或法庭命令所禁止或限制；  

(ii) 该消息乃关乎一项未完成的计划或商议（例如：处于构思期）；  

(iii) 该消息属商业秘密；或  

(iv) 当政府之外汇基金或中央银行提供流动资金支持。 



除以上(i)项所述安全港条文外，所有其他安全港条文只适用于本公司已采取合理措施将

消息保密，并实际地已对消息作出保密。 

  

9. 9. 9. 9. 报告程序报告程序报告程序报告程序    

 

本公司之董事或雇员一旦发现或留意到潜在之内幕消息或收到公众有关内幕消息或市场

谣传之查询，他或她应立即将潜在之内幕消息或查询向本公司集团执行董事程建和先生

（「负责人员」）汇报。 

  

当知悉情况及收到相关资料，负责人员须于谘询本公司之公司秘书及有关顾问后，决定

潜在之内幕消息是否需要披露及/或须遵守《上市规则》及《证券期货条例》之其他规定，

并须报告予本公司之主席。本公司之董事会可决定是否刊发公告，向公众作全面披露。 

    

10.10.10.10.遵守及报告遵守及报告遵守及报告遵守及报告 

  

负责人员必须尽快通知本公司之主席，任何消息他或她察觉有严重违反任何适用法律、

规则或条例或本内幕消息政策。如调查结果显示需要作出纠正问题之行动，董事会将决

定有关纠正问题之行动及避免重蹈覆辙。  

 

11111111....本政策的检讨及披露本政策的检讨及披露本政策的检讨及披露本政策的检讨及披露 

 

(a) 公司秘书在需要时向董事会作出修订本政策的建议，以确保严格遵守不时变更的监

管规定。 

 

(b) 董事会在合适时对本政策作出修改建议，以确保本政策严格遵守不时变更的规定，

以及确保本政策的有效性。 

 

(c) 本政策的任何修改须经董事会批准。 

 

(d) 本政策登载在本公司网站供公众（包括传媒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了解本公司的法定

披露责任和合规。 



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可能构成内幕消息的例子可能构成内幕消息的例子可能构成内幕消息的例子可能构成内幕消息的例子    

 

• 业务表现或对业务表现的展望出现变动； 

• 财政状况出现变动，如现金流危机、信贷紧缩； 

• 董事出现变动； 

• 董事买卖股票； 

• 全年/中期业绩； 

• 以往向市场披露的资料出现变动； 

• 盈利警告； 

• 审计师出现变动或与审计师活动有关的任何其他资料出现变动； 

• 股本变动，如新股配售、红股发行、供股、股份拆细、股份合并及股本削减； 

• 收购及合并（亦须遵守《收购守则》，包括特定披露责任）； 

• 发行可藉以取得或认购证券的债务证券、可换股票据、期权或权证； 

• 买卖股权或其他重大资产或业务； 

• 组成合资企业； 

• 关于其他上市金融工具的回购计划或交易决定； 

• 法律争议及程序； 

• 房地产减值； 

• 投资组合内的金融工具升值或贬值，包括因期货合约、衍生工具、权证、掉期保障对

冲、信贷违约掉期而产生的金融资产或负债； 

• 会计政策出现变动； 

• 除息日、派息日及股息金额有变，股息政策出现变动； 

• 控股股东抵押本公司的股份；及 

• 早前发出的公告内的主题事项出现变动。 

 


